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更一字第5號

聲  請  人  楊隆榮  

代  理  人  商桓朧律師

相  對  人  全家歡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楊豐祿  

代  理  人  鄭雅方律師

            傅宇均律師

            陳品亘律師

上列聲請人聲請選派檢查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伊為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相對人已發行股

份總數1％以上之股東，符合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所定

聲請人要件。聲請人自民國89年9月取得股份迄今，相對人

均未召開股東常會，亦未依公司法第228條第1項規定編製各

項會計表冊，並依同法第230條第1項規定請求股東會承認，

亦未曾將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等會計表冊交予伊查閱，相

對人之監察人亦怠為監察，伊曾於112年6月30日催告相對人

法定代理人楊豐祿提供各項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及財務報表

未獲置理，於112年召開股東常會雖有通知伊與會，然當日

監察人未到場，開會通知竟載有監察人審查報告等內容，其

內容顯有不實，相對人曾取得第三人虛開之統一發票等進項

憑證，據以扣抵銷項稅額，有逃漏稅捐情事，顯係藉此掏

空、侵吞公司財物，足見相對人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況不

明，爰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聲請選派檢查人檢查相

對人自102年1月1日起迄今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等語。

二、相對人陳述意見略以：包含111年2月25日、111年8月30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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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臨時會、112年6月27日之股東常會（下稱系爭112年股

東會）、113年6月27日之股東常會（下稱系爭113年股東

會）在內之股東會均有依法通知聲請人，係聲請人未親自出

席行使股東權益，直至伊法定代理人楊豐祿表達欲收買聲請

人所持股份後，聲請人始委託代理人出席系爭股東常會，伊

財務報表多年來均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且已於系爭112

年、113年股東常會提供111及112年度財務報表予聲請人，

並由會計師就財務報表之內容為說明，且該等財務報表業經

股東會承認，又聲請人前以存證信函聲稱對伊帳務不清楚，

要求伊及會計師提供各項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及財務報表、

帳冊，除未依法檢具利害關係證明文件，亦未指定範圍，與

公司法第210條第2項規定不符，伊始行拒絕，伊已備置108

年度迄今之財務報表供聲請人查閱、抄錄或複製，聲請人所

指逃漏稅係於93年間，更與現經營者不同，聲請人復自承未

依公司法第210條第1項向伊查閱相關財務報表，亦未具體指

明經營業務有何違法之處，顯係擾亂相對人公司經營，更造

成人力財力無謂浪費，而無選任檢查人之必要。故聲請人之

聲請，應予駁回等語。

三、按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之股

東，得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聲請法院選派檢查

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

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定有明文。

其修正理由：「為強化公司治理、投資人保護機制及提高股

東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蒐證之能力，爰修正

第一項，擴大檢查人檢查客體之範圍及於公司內部特定文

件。所謂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例如關係人交易

及其文件紀錄等。另參酌證券交易法第38條之1第2項立法

例，股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時，須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

其必要性，以避免浮濫。」，可知具備法定要件之少數股東

得依該規定聲請選派檢查人之目的，係為強化股東保護機制

及提高其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之能力，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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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董監事無關之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

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補強監察

人監督之不足，以保障股東之權益。又公司法雖於第245條

第1項賦予少數股東對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狀況之檢查權，

然為防止少數股東濫用此權利，動輒查帳影響公司營運，故

嚴格限制行使要件，限於股東須持股達已發行股份總數1％

以上，且繼續6個月以上，始得向法院聲請選派檢查人，且

檢查內容僅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

易文件及紀錄為限。是就立法精神，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

定已就行使檢查權對公司經營所造成之影響，與少數股東權

益之保障間，加以斟酌、衡量。準此，少數股東依公司法第

245條第1項規定向法院聲請選派檢查人時，法院除形式上審

核是否符合該條項之聲請要件外，亦須實質審酌少數股東之

聲請，是否檢附理由、事證、說明必要性，及是否有權利濫

用之虞。僅於聲請人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選派之必要時，

法院始得准許其聲請。　

四、經查：

(一)本件聲請人主張相對人已發行股份總數為150萬股，其於89

年9月間依強制執行程序取得相對人股份20萬股等情，業據

其提出本院民事執行處函及證明書暨債權憑證、相對人之經

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結果及相對人提出之系爭股東常

會簽到簿（見本院112年度司字第95號卷，下稱司卷，第15

至27頁、第57頁）為佐，堪認其係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相

對人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股東，已符公司法第245條第

1項所定行使少數股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之身分要件，首

堪認定。

(二)聲請人雖主張：因相對人未召開股東會，編制相關表冊交其

查閱云云，惟為相對人所否認，且觀諸相對人所提之系爭11

2年、113年股東常會簽到簿及議事錄（見司卷第57至63頁，

本院卷第61至64頁），聲請人有委託代理人出席系爭112

年、113年股東常會，且於該等股東常會中，經監察人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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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董事會造送相對人公司111年度、112年度財務報表，業

經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查核完竣，連同營業報告書、盈餘分

配之議案，經監察人審查後依公司法第219條規定，向股東

會報告，並經全體出席股東承認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等

情，有系爭112年、113年股東會之議事錄（見司卷第61至63

頁，本院卷第61至64頁），難認相對人有隱匿公司財務報表

之情形。況且，倘公司未依法召集股東會以承認表冊，應屬

公司法所定利害關係人依法定程序救濟之問題，惟此並非公

司法第245條第1項選派檢查人之規範意旨。

(三)聲請人另主張：其前於112年6月30日催告相對人提供各項會

計憑證、會計帳簿及財務報表未獲置理，且先前曾逃漏稅捐

情事，顯係藉此掏空、侵吞公司財物，足見相對人之業務帳

目及財產情況不明云云。惟依聲請人提出之臺灣板橋地方法

院98年度重訴字第23號刑事判決所載，聲請人所述違法事實

係發生於93年11月間（見本院卷第95頁），距本件聲請已隔

19年，且並非發生於聲請人聲請檢查業務帳冊及財產情形之

期間，自難僅憑此認相對人自102年迄今有何業務帳目及財

產情況不明之情形。又聲請人倘欲查閱相對人財務報表，依

公司法第210條第1項及第2項之規定，應檢具利害關係證明

文件，指定範圍至公司查閱之。又若聲請人依上開規定請求

遭拒，除主管機關得裁罰代表公司之董事，聲請人自可訴請

相對人提出相關資料供其查閱、抄錄或複製。惟查，聲請人

自承其未依公司法第210條規定聲請查閱財務報表，相對人

亦未因無正當理由而拒絕查閱、抄錄、複製而遭裁處罰鍰等

語（見本院卷第34頁），相對人亦表明已備妥相關財務報表

供聲請人查閱，並提出自108年迄今財務報表（見本院卷第6

7至74頁）為佐，自難僅憑聲請人片面泛稱：相對人未提供

財務報表供其查閱、經營業務恐有違法云云而准許其聲請，

故自公司法制健全公司治理等立法目的綜合衡量，因聲請人

未能舉證說明相對人隱匿業務帳目及財產狀況之情事，難認

聲請人已檢附理由、事證並說明其聲請選派檢查人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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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從而，聲請人所為選派檢查人之聲請，尚乏事證認有選

任之必要，應予駁回。

五、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95

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劉宇霖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

繳納抗告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洪仕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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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更一字第5號
聲  請  人  楊隆榮  
代  理  人  商桓朧律師
相  對  人  全家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豐祿  
代  理  人  鄭雅方律師
            傅宇均律師
            陳品亘律師
上列聲請人聲請選派檢查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伊為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相對人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股東，符合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所定聲請人要件。聲請人自民國89年9月取得股份迄今，相對人均未召開股東常會，亦未依公司法第228條第1項規定編製各項會計表冊，並依同法第230條第1項規定請求股東會承認，亦未曾將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等會計表冊交予伊查閱，相對人之監察人亦怠為監察，伊曾於112年6月30日催告相對人法定代理人楊豐祿提供各項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及財務報表未獲置理，於112年召開股東常會雖有通知伊與會，然當日監察人未到場，開會通知竟載有監察人審查報告等內容，其內容顯有不實，相對人曾取得第三人虛開之統一發票等進項憑證，據以扣抵銷項稅額，有逃漏稅捐情事，顯係藉此掏空、侵吞公司財物，足見相對人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況不明，爰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聲請選派檢查人檢查相對人自102年1月1日起迄今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等語。
二、相對人陳述意見略以：包含111年2月25日、111年8月30日之股東臨時會、112年6月27日之股東常會（下稱系爭112年股東會）、113年6月27日之股東常會（下稱系爭113年股東會）在內之股東會均有依法通知聲請人，係聲請人未親自出席行使股東權益，直至伊法定代理人楊豐祿表達欲收買聲請人所持股份後，聲請人始委託代理人出席系爭股東常會，伊財務報表多年來均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且已於系爭112年、113年股東常會提供111及112年度財務報表予聲請人，並由會計師就財務報表之內容為說明，且該等財務報表業經股東會承認，又聲請人前以存證信函聲稱對伊帳務不清楚，要求伊及會計師提供各項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及財務報表、帳冊，除未依法檢具利害關係證明文件，亦未指定範圍，與公司法第210條第2項規定不符，伊始行拒絕，伊已備置108年度迄今之財務報表供聲請人查閱、抄錄或複製，聲請人所指逃漏稅係於93年間，更與現經營者不同，聲請人復自承未依公司法第210條第1項向伊查閱相關財務報表，亦未具體指明經營業務有何違法之處，顯係擾亂相對人公司經營，更造成人力財力無謂浪費，而無選任檢查人之必要。故聲請人之聲請，應予駁回等語。
三、按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之股東，得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定有明文。其修正理由：「為強化公司治理、投資人保護機制及提高股東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蒐證之能力，爰修正第一項，擴大檢查人檢查客體之範圍及於公司內部特定文件。所謂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例如關係人交易及其文件紀錄等。另參酌證券交易法第38條之1第2項立法例，股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時，須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以避免浮濫。」，可知具備法定要件之少數股東得依該規定聲請選派檢查人之目的，係為強化股東保護機制及提高其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之能力，藉由與董監事無關之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補強監察人監督之不足，以保障股東之權益。又公司法雖於第245條第1項賦予少數股東對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狀況之檢查權，然為防止少數股東濫用此權利，動輒查帳影響公司營運，故嚴格限制行使要件，限於股東須持股達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且繼續6個月以上，始得向法院聲請選派檢查人，且檢查內容僅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為限。是就立法精神，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已就行使檢查權對公司經營所造成之影響，與少數股東權益之保障間，加以斟酌、衡量。準此，少數股東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向法院聲請選派檢查人時，法院除形式上審核是否符合該條項之聲請要件外，亦須實質審酌少數股東之聲請，是否檢附理由、事證、說明必要性，及是否有權利濫用之虞。僅於聲請人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選派之必要時，法院始得准許其聲請。　
四、經查：
(一)本件聲請人主張相對人已發行股份總數為150萬股，其於89年9月間依強制執行程序取得相對人股份20萬股等情，業據其提出本院民事執行處函及證明書暨債權憑證、相對人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結果及相對人提出之系爭股東常會簽到簿（見本院112年度司字第95號卷，下稱司卷，第15至27頁、第57頁）為佐，堪認其係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相對人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股東，已符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所定行使少數股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之身分要件，首堪認定。
(二)聲請人雖主張：因相對人未召開股東會，編制相關表冊交其查閱云云，惟為相對人所否認，且觀諸相對人所提之系爭112年、113年股東常會簽到簿及議事錄（見司卷第57至63頁，本院卷第61至64頁），聲請人有委託代理人出席系爭112年、113年股東常會，且於該等股東常會中，經監察人審查報告董事會造送相對人公司111年度、112年度財務報表，業經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查核完竣，連同營業報告書、盈餘分配之議案，經監察人審查後依公司法第219條規定，向股東會報告，並經全體出席股東承認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等情，有系爭112年、113年股東會之議事錄（見司卷第61至63頁，本院卷第61至64頁），難認相對人有隱匿公司財務報表之情形。況且，倘公司未依法召集股東會以承認表冊，應屬公司法所定利害關係人依法定程序救濟之問題，惟此並非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選派檢查人之規範意旨。
(三)聲請人另主張：其前於112年6月30日催告相對人提供各項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及財務報表未獲置理，且先前曾逃漏稅捐情事，顯係藉此掏空、侵吞公司財物，足見相對人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況不明云云。惟依聲請人提出之臺灣板橋地方法院98年度重訴字第23號刑事判決所載，聲請人所述違法事實係發生於93年11月間（見本院卷第95頁），距本件聲請已隔19年，且並非發生於聲請人聲請檢查業務帳冊及財產情形之期間，自難僅憑此認相對人自102年迄今有何業務帳目及財產情況不明之情形。又聲請人倘欲查閱相對人財務報表，依公司法第210條第1項及第2項之規定，應檢具利害關係證明文件，指定範圍至公司查閱之。又若聲請人依上開規定請求遭拒，除主管機關得裁罰代表公司之董事，聲請人自可訴請相對人提出相關資料供其查閱、抄錄或複製。惟查，聲請人自承其未依公司法第210條規定聲請查閱財務報表，相對人亦未因無正當理由而拒絕查閱、抄錄、複製而遭裁處罰鍰等語（見本院卷第34頁），相對人亦表明已備妥相關財務報表供聲請人查閱，並提出自108年迄今財務報表（見本院卷第67至74頁）為佐，自難僅憑聲請人片面泛稱：相對人未提供財務報表供其查閱、經營業務恐有違法云云而准許其聲請，故自公司法制健全公司治理等立法目的綜合衡量，因聲請人未能舉證說明相對人隱匿業務帳目及財產狀況之情事，難認聲請人已檢附理由、事證並說明其聲請選派檢查人之必要性。從而，聲請人所為選派檢查人之聲請，尚乏事證認有選任之必要，應予駁回。
五、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劉宇霖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洪仕萱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更一字第5號
聲  請  人  楊隆榮  
代  理  人  商桓朧律師
相  對  人  全家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豐祿  
代  理  人  鄭雅方律師
            傅宇均律師
            陳品亘律師
上列聲請人聲請選派檢查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伊為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相對人已發行股
    份總數1％以上之股東，符合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所定聲
    請人要件。聲請人自民國89年9月取得股份迄今，相對人均
    未召開股東常會，亦未依公司法第228條第1項規定編製各項
    會計表冊，並依同法第230條第1項規定請求股東會承認，亦
    未曾將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等會計表冊交予伊查閱，相對
    人之監察人亦怠為監察，伊曾於112年6月30日催告相對人法
    定代理人楊豐祿提供各項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及財務報表未
    獲置理，於112年召開股東常會雖有通知伊與會，然當日監
    察人未到場，開會通知竟載有監察人審查報告等內容，其內
    容顯有不實，相對人曾取得第三人虛開之統一發票等進項憑
    證，據以扣抵銷項稅額，有逃漏稅捐情事，顯係藉此掏空、
    侵吞公司財物，足見相對人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況不明，爰
    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聲請選派檢查人檢查相對人自
    102年1月1日起迄今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等語。
二、相對人陳述意見略以：包含111年2月25日、111年8月30日之
    股東臨時會、112年6月27日之股東常會（下稱系爭112年股
    東會）、113年6月27日之股東常會（下稱系爭113年股東會
    ）在內之股東會均有依法通知聲請人，係聲請人未親自出席
    行使股東權益，直至伊法定代理人楊豐祿表達欲收買聲請人
    所持股份後，聲請人始委託代理人出席系爭股東常會，伊財
    務報表多年來均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且已於系爭112年、1
    13年股東常會提供111及112年度財務報表予聲請人，並由會
    計師就財務報表之內容為說明，且該等財務報表業經股東會
    承認，又聲請人前以存證信函聲稱對伊帳務不清楚，要求伊
    及會計師提供各項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及財務報表、帳冊，
    除未依法檢具利害關係證明文件，亦未指定範圍，與公司法
    第210條第2項規定不符，伊始行拒絕，伊已備置108年度迄
    今之財務報表供聲請人查閱、抄錄或複製，聲請人所指逃漏
    稅係於93年間，更與現經營者不同，聲請人復自承未依公司
    法第210條第1項向伊查閱相關財務報表，亦未具體指明經營
    業務有何違法之處，顯係擾亂相對人公司經營，更造成人力
    財力無謂浪費，而無選任檢查人之必要。故聲請人之聲請，
    應予駁回等語。
三、按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之股
    東，得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聲請法院選派檢查
    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
    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定有明文。
    其修正理由：「為強化公司治理、投資人保護機制及提高股
    東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蒐證之能力，爰修正
    第一項，擴大檢查人檢查客體之範圍及於公司內部特定文件
    。所謂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例如關係人交易及
    其文件紀錄等。另參酌證券交易法第38條之1第2項立法例，
    股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時，須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
    要性，以避免浮濫。」，可知具備法定要件之少數股東得依
    該規定聲請選派檢查人之目的，係為強化股東保護機制及提
    高其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之能力，藉由與董
    監事無關之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
    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補強監察人監督
    之不足，以保障股東之權益。又公司法雖於第245條第1項賦
    予少數股東對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狀況之檢查權，然為防止
    少數股東濫用此權利，動輒查帳影響公司營運，故嚴格限制
    行使要件，限於股東須持股達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且繼
    續6個月以上，始得向法院聲請選派檢查人，且檢查內容僅
    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
    錄為限。是就立法精神，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已就行使
    檢查權對公司經營所造成之影響，與少數股東權益之保障間
    ，加以斟酌、衡量。準此，少數股東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
    規定向法院聲請選派檢查人時，法院除形式上審核是否符合
    該條項之聲請要件外，亦須實質審酌少數股東之聲請，是否
    檢附理由、事證、說明必要性，及是否有權利濫用之虞。僅
    於聲請人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選派之必要時，法院始得准
    許其聲請。　
四、經查：
(一)本件聲請人主張相對人已發行股份總數為150萬股，其於89
    年9月間依強制執行程序取得相對人股份20萬股等情，業據
    其提出本院民事執行處函及證明書暨債權憑證、相對人之經
    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結果及相對人提出之系爭股東常
    會簽到簿（見本院112年度司字第95號卷，下稱司卷，第15
    至27頁、第57頁）為佐，堪認其係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相
    對人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股東，已符公司法第245條第1
    項所定行使少數股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之身分要件，首堪
    認定。
(二)聲請人雖主張：因相對人未召開股東會，編制相關表冊交其
    查閱云云，惟為相對人所否認，且觀諸相對人所提之系爭11
    2年、113年股東常會簽到簿及議事錄（見司卷第57至63頁，
    本院卷第61至64頁），聲請人有委託代理人出席系爭112年
    、113年股東常會，且於該等股東常會中，經監察人審查報
    告董事會造送相對人公司111年度、112年度財務報表，業經
    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查核完竣，連同營業報告書、盈餘分配
    之議案，經監察人審查後依公司法第219條規定，向股東會
    報告，並經全體出席股東承認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等情，
    有系爭112年、113年股東會之議事錄（見司卷第61至63頁，
    本院卷第61至64頁），難認相對人有隱匿公司財務報表之情
    形。況且，倘公司未依法召集股東會以承認表冊，應屬公司
    法所定利害關係人依法定程序救濟之問題，惟此並非公司法
    第245條第1項選派檢查人之規範意旨。
(三)聲請人另主張：其前於112年6月30日催告相對人提供各項會
    計憑證、會計帳簿及財務報表未獲置理，且先前曾逃漏稅捐
    情事，顯係藉此掏空、侵吞公司財物，足見相對人之業務帳
    目及財產情況不明云云。惟依聲請人提出之臺灣板橋地方法
    院98年度重訴字第23號刑事判決所載，聲請人所述違法事實
    係發生於93年11月間（見本院卷第95頁），距本件聲請已隔
    19年，且並非發生於聲請人聲請檢查業務帳冊及財產情形之
    期間，自難僅憑此認相對人自102年迄今有何業務帳目及財
    產情況不明之情形。又聲請人倘欲查閱相對人財務報表，依
    公司法第210條第1項及第2項之規定，應檢具利害關係證明
    文件，指定範圍至公司查閱之。又若聲請人依上開規定請求
    遭拒，除主管機關得裁罰代表公司之董事，聲請人自可訴請
    相對人提出相關資料供其查閱、抄錄或複製。惟查，聲請人
    自承其未依公司法第210條規定聲請查閱財務報表，相對人
    亦未因無正當理由而拒絕查閱、抄錄、複製而遭裁處罰鍰等
    語（見本院卷第34頁），相對人亦表明已備妥相關財務報表
    供聲請人查閱，並提出自108年迄今財務報表（見本院卷第6
    7至74頁）為佐，自難僅憑聲請人片面泛稱：相對人未提供
    財務報表供其查閱、經營業務恐有違法云云而准許其聲請，
    故自公司法制健全公司治理等立法目的綜合衡量，因聲請人
    未能舉證說明相對人隱匿業務帳目及財產狀況之情事，難認
    聲請人已檢附理由、事證並說明其聲請選派檢查人之必要性
    。從而，聲請人所為選派檢查人之聲請，尚乏事證認有選任
    之必要，應予駁回。
五、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95
    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劉宇霖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
繳納抗告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洪仕萱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更一字第5號
聲  請  人  楊隆榮  
代  理  人  商桓朧律師
相  對  人  全家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豐祿  
代  理  人  鄭雅方律師
            傅宇均律師
            陳品亘律師
上列聲請人聲請選派檢查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伊為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相對人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股東，符合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所定聲請人要件。聲請人自民國89年9月取得股份迄今，相對人均未召開股東常會，亦未依公司法第228條第1項規定編製各項會計表冊，並依同法第230條第1項規定請求股東會承認，亦未曾將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等會計表冊交予伊查閱，相對人之監察人亦怠為監察，伊曾於112年6月30日催告相對人法定代理人楊豐祿提供各項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及財務報表未獲置理，於112年召開股東常會雖有通知伊與會，然當日監察人未到場，開會通知竟載有監察人審查報告等內容，其內容顯有不實，相對人曾取得第三人虛開之統一發票等進項憑證，據以扣抵銷項稅額，有逃漏稅捐情事，顯係藉此掏空、侵吞公司財物，足見相對人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況不明，爰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聲請選派檢查人檢查相對人自102年1月1日起迄今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等語。
二、相對人陳述意見略以：包含111年2月25日、111年8月30日之股東臨時會、112年6月27日之股東常會（下稱系爭112年股東會）、113年6月27日之股東常會（下稱系爭113年股東會）在內之股東會均有依法通知聲請人，係聲請人未親自出席行使股東權益，直至伊法定代理人楊豐祿表達欲收買聲請人所持股份後，聲請人始委託代理人出席系爭股東常會，伊財務報表多年來均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且已於系爭112年、113年股東常會提供111及112年度財務報表予聲請人，並由會計師就財務報表之內容為說明，且該等財務報表業經股東會承認，又聲請人前以存證信函聲稱對伊帳務不清楚，要求伊及會計師提供各項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及財務報表、帳冊，除未依法檢具利害關係證明文件，亦未指定範圍，與公司法第210條第2項規定不符，伊始行拒絕，伊已備置108年度迄今之財務報表供聲請人查閱、抄錄或複製，聲請人所指逃漏稅係於93年間，更與現經營者不同，聲請人復自承未依公司法第210條第1項向伊查閱相關財務報表，亦未具體指明經營業務有何違法之處，顯係擾亂相對人公司經營，更造成人力財力無謂浪費，而無選任檢查人之必要。故聲請人之聲請，應予駁回等語。
三、按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之股東，得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定有明文。其修正理由：「為強化公司治理、投資人保護機制及提高股東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蒐證之能力，爰修正第一項，擴大檢查人檢查客體之範圍及於公司內部特定文件。所謂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例如關係人交易及其文件紀錄等。另參酌證券交易法第38條之1第2項立法例，股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時，須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以避免浮濫。」，可知具備法定要件之少數股東得依該規定聲請選派檢查人之目的，係為強化股東保護機制及提高其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之能力，藉由與董監事無關之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補強監察人監督之不足，以保障股東之權益。又公司法雖於第245條第1項賦予少數股東對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狀況之檢查權，然為防止少數股東濫用此權利，動輒查帳影響公司營運，故嚴格限制行使要件，限於股東須持股達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且繼續6個月以上，始得向法院聲請選派檢查人，且檢查內容僅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為限。是就立法精神，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已就行使檢查權對公司經營所造成之影響，與少數股東權益之保障間，加以斟酌、衡量。準此，少數股東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向法院聲請選派檢查人時，法院除形式上審核是否符合該條項之聲請要件外，亦須實質審酌少數股東之聲請，是否檢附理由、事證、說明必要性，及是否有權利濫用之虞。僅於聲請人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選派之必要時，法院始得准許其聲請。　
四、經查：
(一)本件聲請人主張相對人已發行股份總數為150萬股，其於89年9月間依強制執行程序取得相對人股份20萬股等情，業據其提出本院民事執行處函及證明書暨債權憑證、相對人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結果及相對人提出之系爭股東常會簽到簿（見本院112年度司字第95號卷，下稱司卷，第15至27頁、第57頁）為佐，堪認其係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相對人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股東，已符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所定行使少數股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之身分要件，首堪認定。
(二)聲請人雖主張：因相對人未召開股東會，編制相關表冊交其查閱云云，惟為相對人所否認，且觀諸相對人所提之系爭112年、113年股東常會簽到簿及議事錄（見司卷第57至63頁，本院卷第61至64頁），聲請人有委託代理人出席系爭112年、113年股東常會，且於該等股東常會中，經監察人審查報告董事會造送相對人公司111年度、112年度財務報表，業經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查核完竣，連同營業報告書、盈餘分配之議案，經監察人審查後依公司法第219條規定，向股東會報告，並經全體出席股東承認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等情，有系爭112年、113年股東會之議事錄（見司卷第61至63頁，本院卷第61至64頁），難認相對人有隱匿公司財務報表之情形。況且，倘公司未依法召集股東會以承認表冊，應屬公司法所定利害關係人依法定程序救濟之問題，惟此並非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選派檢查人之規範意旨。
(三)聲請人另主張：其前於112年6月30日催告相對人提供各項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及財務報表未獲置理，且先前曾逃漏稅捐情事，顯係藉此掏空、侵吞公司財物，足見相對人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況不明云云。惟依聲請人提出之臺灣板橋地方法院98年度重訴字第23號刑事判決所載，聲請人所述違法事實係發生於93年11月間（見本院卷第95頁），距本件聲請已隔19年，且並非發生於聲請人聲請檢查業務帳冊及財產情形之期間，自難僅憑此認相對人自102年迄今有何業務帳目及財產情況不明之情形。又聲請人倘欲查閱相對人財務報表，依公司法第210條第1項及第2項之規定，應檢具利害關係證明文件，指定範圍至公司查閱之。又若聲請人依上開規定請求遭拒，除主管機關得裁罰代表公司之董事，聲請人自可訴請相對人提出相關資料供其查閱、抄錄或複製。惟查，聲請人自承其未依公司法第210條規定聲請查閱財務報表，相對人亦未因無正當理由而拒絕查閱、抄錄、複製而遭裁處罰鍰等語（見本院卷第34頁），相對人亦表明已備妥相關財務報表供聲請人查閱，並提出自108年迄今財務報表（見本院卷第67至74頁）為佐，自難僅憑聲請人片面泛稱：相對人未提供財務報表供其查閱、經營業務恐有違法云云而准許其聲請，故自公司法制健全公司治理等立法目的綜合衡量，因聲請人未能舉證說明相對人隱匿業務帳目及財產狀況之情事，難認聲請人已檢附理由、事證並說明其聲請選派檢查人之必要性。從而，聲請人所為選派檢查人之聲請，尚乏事證認有選任之必要，應予駁回。
五、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劉宇霖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洪仕萱 


